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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报价函
致招标人:                         
1.经分析研究招标人提供的本次公告内容，本投标人就  （项目名称）  的报价见下表所列：
	序号
	地块
	暂定用地面积（㎡）
	投标上限单价（元/㎡）
	投标下浮率
（%）
	投标单价
（元/㎡）
	投标报价
（元）

	1 
	01-04
	7,011.60
	3.62
	
	
	

	2 
	01-13
	20,928.92
	
	
	
	

	3 
	12-04-02
	14,082.30
	
	
	
	

	4 
	12-10-01
	20,924.00
	
	
	
	

	5 
	12-16
	5,586.00
	
	
	
	

	6 
	12-19
	8,754.70
	
	
	
	

	7 
	12-18
	10,805.60
	
	
	
	

	8 
	10-08-02
	19,510.60
	
	
	
	

	9 
	10-08-03
	14,608.80
	
	
	
	

	10 
	11-20-02
	25,364.30
	
	
	
	

	11 
	11-19
	14,878.70
	
	
	
	

	12 
	11-16-01
	11,580.50
	
	
	
	

	13 
	11-16-02
	9,100.30
	
	
	
	

	暂定用地面积合计（㎡）
	183,136.32
	投标报价总金额（元）
	

	投标报价总金额（大写）
	


2.以上所报价格价为含税价，“投标下浮率”，是在投标上限单价3.62元/㎡的基础上进行下浮率填报，各地块投标报价=各地块暂定用地面积×投标单价，投标报价总金额不得超过投标上限价662,593.86元。
3.下浮率百分号前保留两位小数，含税投标单价保留两位小数，各地块含税投标报价及含税投标报价总价保留两位小数。
4.以上报价为本投标人在公告要求期限内完成约定的全部工作的总费用。
5.如招标人接受本投标人的投标，本投标人将保证遵循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告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6.在正式的合同协议制定和签署前，本报价连同招标人的中标通知书应为约束贵司、我双方的合同文件。
7.本投标人理解，招标人不一定接受最低标价的投标或招标人可能接受其他任何投标。
投标人（公章）： 
法人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